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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2-097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方为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

进展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方为

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一）》（公告编号：2022-094）、《关于为孙

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方为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

2022-095）。经事后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累计关联担保金额

及合同编号存在错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方为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的更正情况 

1、更正前： 

“六、累计关联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合

同金额为 12.49 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2 年 12 月 12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1美元对人民币 6.9565元折算。……” 

更正后： 

“六、累计关联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合

同金额为 18.06 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2 年 12 月 12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1美元对人民币 6.9565元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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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方为孙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二）》的更正情况 

1、更正前： 

“二、公司为创泰电子提供担保暨创泰电子接受关联方关联担保的进展情

况 

近日，公司收到创泰电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银行”）签署完毕的《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授信字（2022）第 

X12 号）（以下简称“主合同”），……。同日，公司收到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

完毕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B 

号）、黄泽伟先生与兴业银行签署完毕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

深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A 号，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

银深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B 号）统称为“《最高额保证合同》”），……。”  

更正后： 

“二、公司为创泰电子提供担保暨创泰电子接受关联方关联担保的进展情

况 

近日，公司收到创泰电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银行”）签署完毕的《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后海授信字（2022）

第 X12号）（以下简称“主合同”），……。同日，公司收到公司与兴业银行签

署完毕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后海授信（保证）字（2022）

第 X12B 号）、黄泽伟先生与兴业银行签署完毕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兴银深后海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A号，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兴银深后海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B 号）统称为“《最高额保

证合同》”），……。” 

2、更正前： 

“六、累计关联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合

同余额为 12.49 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2 年 12 月 12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 6.9565 元折算。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

一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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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六、累计关联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担保合

同余额为 18.06 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2 年 12 月 12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 6.9565 元折算。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

一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 

3、更正前： 

“七、备查文件 

1、《额度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A

号) 。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B

号)。”  

更正后： 

“七、备查文件 

1、《额度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后海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A号) ；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深后海授信（保证）字（2022）第

X12B号)。”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

工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7日 

 


